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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有一個中年失明的人，他努力學習定向行動，讓自己能獨立外出。有

天早上，他拿著手杖，戴著墨鏡，獨自走到巷口等公車。有位老先生問

他：「捷運站怎麼走？」他回答：「往前過了兩個大馬路，就可看到捷運

站。」老先生稱謝而去，不久又回來，用懷疑的口氣問他說：「你眼睛看

不見嗎？」他回答：「是的。」接著，老先生有點生氣的說：「那你為什

麼還告訴我捷運站怎麼走？」其實，即使是瞎子，只要努力練習，也可以

行動自如；但有些人眼睛未瞎，卻沒有克服困難的決心。

聖經中記載一個生來是瞎眼的人，耶穌的救恩臨到他身上，使他能重

見光明，這神蹟對我們有何教訓？與耶穌是光有何關係？人們見到神蹟的

反應如何？以下擬根據《約翰福音》第九章來探討此問題。

二.經文的背景

光的希臘文 《約翰福音》中出現23次，是重要的詞彙，用

來描述耶穌。在《約翰福音》第九章的「上文」記載，耶穌是永恆的真

光，祂來到世間，要照亮世人；世人在黑暗裡，卻不接受光（約一5、9，

三19）。耶穌對眾人說：我是世界的光。跟從我的，就不在黑暗裡走，必

要得著生命的光；倘若不信耶穌是基督，必要死在罪中（約八12、24）。

在第九章的「下文」記載，耶穌是世上的光，我們信從這光，成為光明之

信仰 

專欄

聖經放大鏡

文／恩沛

能誠實看待自己信仰狀態的人，就會認識、

相信耶穌，接受真光的照耀。

約翰福音中光的神蹟



55http://JOY.org.tw    holyspirit@joy.org.tw
網路線上雜誌             雜誌社信箱

子，就不住在黑暗裡。倘若不信從這光，是

在黑暗裡行走，不知道往何處去，而且必

要跌倒（約十一9-10，十二35-36、46）。

在第九章的「本文」也記載，耶穌藉由醫治

生來是瞎眼的這神蹟，彰顯出祂是世上的光

（約九5）。而對於這些看見神蹟，仍然硬

心不信的法利賽人，他們是住在黑暗裡，是

瞎眼的（約九39）；他們將被審判定罪，因

為不願意信從這光。

三.經文的詮釋

《約翰福音》第九章可分為七個段落，

茲敘述如下。

1.耶穌醫治瞎子（1-7）

耶穌遇見一個人生來是瞎眼的。門徒問

祂說：「這人生來是瞎眼的，是誰犯了罪？

是這人呢？是他父母呢？」門徒會如此發

問，是想到聖經中記載：倘若我們不遵行神

的命令，祂必將至重至久的病，加在我們

的身上，直到三、四代（申二八58-61，五

9）。耶穌並未否認疾病與犯罪有關，但疾

病的原因很複雜，所以耶穌引導此問題，並

藉由行神蹟，在瞎子身上顯出神的作為（約

九3），證明祂是神的兒子，可以超越人的

命運。所以我們不要認為信徒生病一定是犯

罪得罪神，要用愛和憐憫去關心生病的同

靈，讓他們感受到神的愛與恩典。

「趁著白日，我們必須做那差我來者的

工；黑夜將到，就沒有人能做工了。」（約

九4）。「白日」是耶穌出現的時刻，因祂

是世上的光。「黑夜」是沒有光的時刻，沒

有人能做工，代表耶穌的受難和受死。耶穌

是神的兒子，要服從父神的命令，做那「差

我來者的工」；也就是父怎樣吩咐，子就怎

樣行（約十四31）。我們今日也是一樣，要

趁著白日做工；也就是在救恩的門尚未關閉

前，要努力傳揚福音。一旦救恩的門關閉，

黑暗掌權，我們就無法傳道了。

耶穌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對

他說：你往西羅亞池子裡去洗。他去一洗，

就看見了（約九6-7）。「西羅亞」的希臘

文 思是「奉差遣」。

一般耶穌行神蹟時，需要藉由人信心的配合

（約四50）。這位瞎子不認識耶穌，不相信

祂；是耶穌主動將恩典臨到他的身上。瞎子

順服耶穌的話語，結果就能重見光明。治癒

的關鍵不是唾沫、泥土或池水，而是順服耶

穌的話語，祂是「奉差遣」來賜給救恩。

2.鄰舍的議論（8-12）

生來是瞎子的人能看見，這是一個大神

蹟，因此認識瞎子的人都不敢相信。鄰舍問

他說：「你的眼睛是怎麼開的呢？」他回答

說：「有一個人，名叫耶穌，他和泥抹我的

眼睛，對我說：你往西羅亞池子去洗。我去

一洗，就看見了。」被醫治者只知道耶穌的

名字，卻不認識耶穌是彌賽亞，也不知道祂

在哪裡（約九8-12）。

3.法利賽人第一次盤問被醫治者（13-17）

鄰舍把被醫治者帶到法利賽人那裡，因

為耶穌在安息日醫治他。看見了耶穌所行的

神蹟，虔誠的法利賽人認為這是神大能的

作為，確信耶穌是來自神；而硬心的法利賽

人則認為耶穌不守安息日，是個罪人，不可

能來自神。雙方的意見不一，為了耶穌的身

分，就起了紛爭。既然神蹟確有其事，無法

否認，而雙方的見解又不一致，只好問當事

人說：「他既然開了你的眼睛，你說他是怎

樣的人呢？」瞎子回答說：「是個先知。」

（約九13-17）。這是瞎子對耶穌的進一步認



56 2011.09 408 期

識；而初步認識是：「一個人名叫耶穌」（約

九11）。可見被醫治者逐漸由黑暗進入光

明，而硬心的法利賽人卻由光明進入黑暗。

4.猶太人盤問被醫治者的父母（18-23）

法利賽人想否認耶穌是從神來的，只好

想辦法否定這個神蹟。既然從被醫治者得不

到答案，只好從其父母下手，去質疑這個神

蹟。猶太人問他父母說：「這是你們的兒子

嗎？你們說他生來是瞎眼的，如今怎麼能看

見了呢？」他父母回答說：「他是我們的兒

子，生來就瞎眼；至於他如今怎麼能看見，

我們卻不知道。他已經成了人，你們問他

吧。」他父母說這話，是怕猶太人；因為猶

太人已經商議定了，若有認耶穌是基督的，

要把他趕出會堂（約九18-23）。

「趕出會堂」的希臘文

意思是被以色列人從會堂驅逐。被「趕出會

堂」的原因很多，例如不守逾越節（民九

13）、在逾越節吃有酵之物（出十二15、

19）、吃血（利七27）、交鬼和行巫術（利

二十6）、摸人的死屍而不行潔淨禮（民

十九13）等，必從以色列的會中剪除。「剪

除」的希伯來 思是除滅、斷

絕，指要被逐出會堂，或是治死（出三一

14）、用石頭打死（利二十2-3）。

趕出會堂類似開除會籍，處罰相當嚴

厲，需經公會的投票決定。情節較輕者，趕

出會堂一段期間；情節重大者，終身趕出會

堂。被趕出會堂，視為是在神的恩約之外，

無法進入彌賽亞的國度，成為沒有盼望的

人，是一個滅亡之子。而且被逐出猶太人的

社交、政治、宗教、商業圈子，形同於被社

會放棄、孤立的人。

5.法利賽人第二次盤問被醫治者（24-34）

法利賽人盤問被醫治者的父母，得不到

更好的答案，只好再次盤問被醫治者。他們

認為耶穌在安息日治病，違反了安息日的條

例，因此是個罪人，不可能行神蹟。他們誘

導被醫治者說：「你該將榮耀歸給神，我們

知道這人是個罪人。」被醫治者不畏懼強

權，勇敢的見證：耶穌能行神蹟，證明祂是

從神來的（約九33）。他們回答說：「你全

然生在罪孽中，還要教訓我們嗎？」於是把

他趕出去了（約九24-34）。法利賽人心中

明白：人若不是從神來的，什麼神蹟都無法

行。但他們無法接受耶穌，不願意接受光，

因此繼續在黑暗裡。後來，法利賽人得不著

告耶穌的把柄而惱羞成怒，將被醫治者趕出

去。「趕出去」的希臘文 是

暫時趕出會堂，而不是正式開除會籍。因為

他未犯下大罪，只是教訓法利賽人；而且尚

未經公會開會決定。

6.耶穌與被醫治者的論道（35-38）

耶穌沒有撇下這位被趕出會堂的人，

祂找到了他，就問他說：「你信神的兒子

嗎？」他回答說：「主啊，誰是神的兒子

呢？」耶穌說：「現在和你說話的就是

祂。」他說：「主啊，我信！」就拜耶穌

（約九35-38）。這是被醫治者信仰的高

峰，他終於看見神的兒子，並且相信祂、敬

拜祂。雖然他被趕出屬世的猶太會堂，但卻

進入耶穌的屬靈團體中，成為神的兒女，將

來可以進入神的國度，這些都是因為遇見真

光的結果。

7.耶穌與法利賽人的論道（39-41）

父神將審判的權柄交給子，不但在末日

時施行審判，在平日耶穌的話語也要審判我

們。信祂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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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定了（約五22，三17-18）。耶穌說：祂叫

不能看見的，可以看見；能看見的，反瞎了

眼。法利賽人知道耶穌在說他們，就說：難

道我們也瞎了眼嗎？耶穌對他們說：你們若

瞎了眼，就沒有罪了；但如今你們說我們能

看見，所以你們的罪還在（約九39-41）。

事實上，就肉體而言，法利賽人肉眼能

看見，不是瞎子。但耶穌說，如果你們承認

自己是瞎子，就沒有罪了。因為一個能誠實

看待自己信仰狀態的人，就會認識、相信耶

穌，接受真光的照耀，成為沒有罪的人。但

這些法利賽人硬心，認為自己沒有罪，不願

意謙卑的相信耶穌，不願意接受耶穌真光的

照耀，他們的罪仍然存在。結果仍然生活在

黑暗中，成為真正屬靈的瞎子。他們將要被

定罪，因為不接受真光（約三19）。

四.人們對神蹟的反應

對於瞎子能重見光明的神蹟，人們的反

應如何？有何教訓？茲說明如下。

1.鄰居：懷疑與冷漠

面對瞎子重見光明的神蹟，鄰舍不能

確定被醫好的人就是從前的瞎子（約九

8-9）。鄰居的懷疑與冷漠，顯示他們從未

認真注視討飯的瞎子。他曾經年累月的蹲在

某個角落乞討，面對往來的人群，或許鄰居

曾伸出援手幫助他，但卻未注意他的長相。

同樣的，面對教會中生病的同靈，我們或許

會抽空探訪一、二次，以後就交託神，以冷

漠的態度對待病人。當我們無法與悲傷的人

一同哀哭，就無法與喜樂的人一同快樂。倘

若我們願意關懷弱者，將愛心實行在最小的

弟兄上，在耶穌榮耀顯現的時候，我們就可

以歡喜快樂（太二五40）。

2.瞎子的父母：懼怕與閃爍

法利賽人問瞎子的父母說：「你們的兒

子為什麼能看見呢？」他父母回答說：「我

們不知道，他已經成了人，你們問他吧。」

事實上，他父母知道是耶穌醫治，只因怕被

猶太人趕出會堂，採取閃爍的態度逃避，不

願意承認耶穌的恩典。面對壓力，許多人不

敢公開承認耶穌。例如尼哥底母選擇在夜間

來見耶穌（約三2），以免被趕出會堂；猶

太人的官長中有好些人信耶穌，但因法利賽

人的緣故，就不承認，恐怕被趕出會堂（約

十二42）；有亞利馬太人約瑟，因為怕猶太

人，愛惜自己的社會地位，就暗暗的作耶穌

的門徒（約十九38）。所以耶穌說：「凡在人

面前不認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

認他。」（太十33）；因此我們不要成為匿名

的信徒，在人面前要承認自己是基督徒。

3.瞎子：相信和敬拜

面對法利賽人第一次質問，被醫治者陳

述事實，說是耶穌醫治他，但不知道祂在那

裡。當他們再次盤問時，被醫治者雖然面對

被趕出會堂的壓力，仍然堅持原則，勇敢的

承認是耶穌醫治他，而且見證耶穌是從神來

的。

從瞎子認識耶穌的過程，可以發現他信

心的成長。首先，他認為耶穌是人（約九

11）；然後，是先知（約九17）、從神來

的（約九33）；最後，他明白耶穌是神的兒

子，就信靠耶穌（約九38）。藉由耶穌的醫

治與祂的話語，使瞎子的信心逐漸成長，進

而明白真理，相信和敬拜耶穌。耶穌不但醫

治瞎子的肉眼，而且打開他的心眼。瞎子的

心眼何時能看見呢？不是在肉眼看見的時

候，而是在耶穌告訴他自己是神的兒子，當

他相信，並且敬拜耶穌的時候（約九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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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是神，祂是靈，所以拜祂不受地

點的限制，不一定要在基利心山、耶路撒

冷，乃是要用聖靈和真理來拜神（約四20-

24）。被醫治者為了堅持信仰，被趕出聖

殿，無法與猶太人往來；但耶穌才是真正的

聖殿（約二21），是信徒唯一的敬拜對象。

雖然瞎子被猶太人撇棄，卻被耶穌接納，成

為祂的羊。耶穌是好牧人，祂一定會細心眷

顧，使羊得著更豐盛的生命（約十1-15）。

4.法利賽人：不信與拒絕

耶穌在世傳道時，與法利賽人的衝突逐

漸升高，在《約翰福音》九、十一兩章達

到高峰。在傳道的初期，猶太人相信耶穌

所行的神蹟，認為祂是先知，要強逼祂作王

（約六14-15），並且希望祂能行更大的神

蹟（約六30）。但在第九章中，他們不再相

信耶穌有行神蹟的能力（約九16）。到了第

十一章，耶穌叫拉撒路從死裡復活，他們不

但要除滅耶穌（約十一53），而且也決定要

殺拉撒路（約十二10）。

法利賽人第二次質問被醫治者時，說：

我們知道這人是個罪人。事實上，耶穌是否

為罪人，他們之間仍有爭論，因為罪人怎能

行這樣的神蹟呢？耶穌在安息日行神蹟，有

些法利賽人認為祂不守安息日，是個罪人，

因此拒絕承認祂所行的神蹟（約九16）。「十

誡」中規定安息日要休息，在這天不可作

工。後來猶太人為了避免干犯安息日，一再

增加禁令，這並非是摩西的律法，使安息日

成為捆綁人的重擔與束縛。他們自認是摩西

的門徒（約九28），卻無法遵守摩西傳給他

們的律法（約七19），而是遵守傳統。他們不

關心瞎子的生活困境，也不在乎他是否能重

見天日，只關心是否遵守安息日。所以耶穌

說：「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卻遠離我；他

們將人的吩咐當作道理教導人，所以拜我也

是枉然。」（太十五8-9）。他們想藉由不斷

的盤問被醫治者與他的父母，來找把柄控告

耶穌。面對耶穌所行的神蹟，證明祂是神的

兒子，人需要作出抉擇。倘若我們相信，就

可以得著永生；倘若我們像法利賽人不信與

拒絕，必要死在罪中（約二十31，八24）。

五.結語

耶穌藉由醫治生來是瞎眼的神蹟，彰顯

出祂是世上的光（約九5）。這位瞎子與法

利賽人一同遇見光，瞎子積極的相信和敬拜

光，不但肉眼重獲光明，心眼也被開啟，可

能得著永生。法利賽人雖然與光相會，卻硬

心不信與拒絕光，他們是住在黑暗裡。肉眼

雖然看見，心眼卻是瞎了（約九39）；他們

將被審判定罪，因為不願意信從這光。耶穌

說：「你們聽是要聽見，卻不明白；看是要

看見，卻不曉得；因為這百姓油蒙了心，

耳朵發沉，眼睛閉著……」（太十三14-

15）；可見肉眼無法使我們看見光，我們必

須相信和敬拜耶穌，祂將開啟我們的心眼，

使我們能看見真光，並且得著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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